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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教字〔2024〕5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印发《实验室基本运行和维修经费管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及相关单位：

为规范实验室基本运行和维修经费的使用和管理，确保实验

室日常运行和实验教学顺利开展，提升实验教学质量，学校研究

修订了《实验室基本运行和维修经费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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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基本运行和维修经费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4年 1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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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基本运行和维修经费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实验室基本运行和维修经费的使用和管理，确

保实验室日常运行和实验教学顺利开展，提升实验教学质量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实验室基本运行和维修经费（以下简称“经费”）用于

维修实验教学设备、保障教学实验室和实验教学正常运行。

第二章 管理机制

第三条 实验室基本运行和维修经费实行专项拨款，具体额度

依据学校当年度批复的预算确定。

第四条 经费实行校院两级管理。教务处负责经费组织申报、

核定和使用监督检查，学院（含教学单位，以下统称学院）负责

经费使用的审批和监督。财务处为学院设置经费专用账号，根据

教务处的拨款通知按期拨付经费。

第五条 每年年初开学后，教务处组织学院填写《南京航空航

天大学实验室运行经费项目申请表》（附表），对上一年度经费使

用成效进行总结，制定本年度教学实验室基本运行经费预算，报

送教务处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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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教务处根据学校本科实验教学改革与建设总体规划，

教学实验室和教学实验设备情况、当年度学院实验教学计划和实

验室日常运行预算、上一年度完成实验教学任务和经费使用等情

况，制定经费分配方案，以一定比例下拨部分经费。

第七条 已划拨经费使用率达到 90%的学院，如有额外必要开

支，可向教务处申请经费。学院须明确项目必要性、所需经费预

算及教学成效等，经实验室主任及学院分管领导审核后，报教务

处审批，教务处进行必要性、可行性论证后确定是否立项资助。

第三章 经费使用管理

第八条 经费可用于与本科实验教学相关的以下支出：

1.实验耗材、元器件、实验原材料等低值易耗品购置费；

2.一般低值工具、量具、器具及简单教具等购置费；

3.试件和零配件等加工费；

4.仪器设备的燃料、润滑油料购置费；

5.小型实验教学设备和软件更新购置费（单价不超过 1万元）；

6.仪器设备日常维护、保养和维修等费用；

7.实验教学设备租赁费；

8.实验室安全和环境保障相关购置费用。

第九条 各学院自行制订采购计划，经学院分管领导审核后自

行组织采购。

第十条 各学院应在保证经费使用效度的前提下，准确把握经

费执行进度，及时做好项目经费使用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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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实验室在使用该项经费时，应严格遵守财务处、

国有资产管理处相关规定，认真做好验收、实验室账务记载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办理经费报销时，票据须经实验室主任及学院分

管领导签批后到财务处报销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

原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室基本运行和维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校

资字〔2008〕8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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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年 1月 19日印发


